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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

嘉财〔2022〕19 号

关于上海市嘉定区政府采购中心 2021 年度
政府采购工作考核情况的报告

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：

为加强对上海市嘉定区政府采购中心（以下简称区采购中

心）的监督管理，促进区采购中心依法执行政府集中采购任务，

提高我区政府采购的工作质量和效率，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印发

的《上海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》（沪财

采〔2017〕12 号，以下简称《考核办法》）和《关于开展 2021

年度各区集中采购机构考核的通知》（沪财采〔2022〕5 号）的

规定，区财政局组成考核小组，对区采购中心 2021 年度政府采

购工作进行了专项考核。目前，相关考核工作已经完毕，现将

考核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1 年，区采购中心组织实施采购项目共 162 批次，合计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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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财政预算金额9.85亿元，实际采购金额9.67亿元，节约资金0.18

亿元，资金节约率为1.8%。其中：货物类项目27 批次，采购金额

0.64 亿元，占比6.6%；服务类项目 135 批次，采购金额 9.03 亿元，

占比 93.4%。

二、考核方式

根据《考核办法》规定，区财政局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印

发《关于对上海市嘉定区政府采购中心 2021 年政府采购工作开

展年度考核的通知》（嘉财发〔2022〕8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

明确了本次考核的范围和方式。

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区采购中心进行了全面自查，并于 5

月 6 日向区财政局报送了自查报告。在自查的基础上，考核小

组随机抽查了 25 批次（占项目总批次的 15.4%）的采购档案，

对照定性与定量的考核内容，对区采购中心在执行政府采购法

律法规制度情况、业务基础工作情况、内部管理制度及服务质

量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考核检查。

三、考核评价

2021 年，区采购中心依法向采购人提供采购代理服务，能

较好地执行政府采购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

政府采购政策，采购文件的编制、公告和保存情况总体符合要

求，采购方式和程序基本规范，执行情况整体良好。此外，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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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中心积极会同财政部门开展管采业务研讨活动，不断健全

内部管理制度,明确权责分工，尤其在任务受理与项目评审等重

点环节有明显进步。综合自查自评、随机抽查、汇总反馈意见、

日常监督检查等情况，区采购中心 2021 年工作综合评定得分为

97.5 分，考核结果为优秀。

四、考核问题

经考核发现，区采购中心在组织实施采购活动的过程中，

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：

（一）部分项目采购需求与文件编制不够合理

1.部分项目评审标准有待于进一步量化。

根据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相关规定，采用综合评分法

的，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。

从抽查情况看，部分项目的评审因素和分值设置未充分量化到

对应区间，未能最大限度地限制评审委员会成员在评审中的自

由裁量权。

2.个别项目样品设置不够合理。

根据财政部令第 87 号相关规定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一

般不得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。个别项目要求投标人提供样品，

且将样品及相关检测报告的分值设置为40分，存在偏高的情形。

（二）部分项目采购公告内容不够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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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照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

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5〕135 号）相关，规定，部分

采购公告对项目主要内容的表述过于简单，如“详见招标需求”

“详见招标文件”等；部分中标、成交结果公告未写明服务范

围、服务要求、服务标准等主要标的信息，如“详见采购文件”。

（三）要求质疑函的递交方式不够合理

根据财政部令第 94 号相关规定，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、采

购过程、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……以书

面形式向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。部分采购项目在采

购文件中要求质疑函的递交应当采取当面递交的方式，要求偏

高，不利于优化办事程序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提升综合业务能力，发挥专业支撑作用

一是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内部业务培训交流，提高项目

负责人对采购文件、公告信息、合同文本等材料的编制水平；

二是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采购交易机制，依法确定采购方式、

资格条件、评审方法、合同类型，进一步细化、量化评审因素，

有效限制评审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；三是充分发挥集中采购机

构的专业支撑作用，协助采购人科学规范制定采购需求，规范

政府采购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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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完善质疑受理方式，畅通供应商质疑渠道

为促进政府采购领域公平竞争，加大优化营商环境的力度，

建议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质疑处理机制，畅通供应商的质疑渠

道，为供应商提供更加标准统一、高效便捷的维权服务。

（三）强化档案制度建设 ，规范日常归档管理

继续保持对电子文档、线下材料等文件的规范收集、整理

和归档工作，针对政府采购系统尚不稳定的情况，做好特殊项

目的归档管理，进一步健全政府采购档案管理制度。

附件：2021 年度上海市嘉定区政府采购中心考核表

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

2022 年 7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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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1年度上海市嘉定区政府采购中心考核表

序号 考核范围 考核内容与分值 评分

1
政府采购政策

执行情况

（7 分）

是否擅自制定政府采购政策（3 分）

是否落实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、
扶持中小企业等政策、是否未经财政部门审批采购

进口产品（4 分）

7

2
政府采购范围

（5 分）

是否依法接受采购人委托代理集中采购目录
项目的采购（2 分）

是否擅自提高采购标准（1 分）
是否将采购人委托的采购项目擅自委托其他

采购代理机构采购（2 分）

5

3
政府采购文件

（10 分）
采购文件是否存在限制性和倾向性（10 分） 9

4
政府采购方式

（6 分）

是否未经财政部门审批擅自将公开招标项目
改为非公开招标方式（3 分）

是否未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情形选择非公
开招标方式（3 分）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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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范围 考核内容与分值 评分

5
政府采购程序

（20 分）

是否依法公告采购信息，是否依法进行资格预
审（2 分）

信息公告的形式、招标文件的发放（发售）以
及对招标文件的澄清、修改是否合法（4 分）

开标程序是否合法（2 分）
是否依法发布中标、成交公告和通知（2 分）

是否按规定加强评审现场管理（10 分）

19

6
询问与质疑处理

（5 分）

是否及时答复供应商的询问（2 分）
是否依法受理供应商的质疑并在法定期间作

出质疑答复（3 分）

5

7

政府采购文件

保存及政府采购
合同备案情况

（3 分）

是否建立政府采购文件档案管理制度（1 分）

归档文件是否齐全、及时，政府采购合同副本
是否依法报财政部门备案（2 分）

3

8
内部管理制度

（5 分）

工作岗位设置是否合理（1 分）
管理操作环节是否权责明确(2 分)
是否建立内部监督制约机制(1 分)
是否制定采购流程（1 分）

5

9
从业人员

培训情况
（3 分）

是否定期进行内部培训（2 分）

是否参加财政部门组织的培训（1 分）
3

10
从业人员

廉洁自律情况

（3 分）

是否制定了廉洁自律的规定（1 分）
是否存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（2 分）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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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范围 考核内容与分值 评分

11
采购人的评价

（4 分）

是否接受采购人委托签订委托协议并按照委

托协议的约定完成采购项目（1 分）
是否接受采购人委托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参

与合同的验收（1 分）
对工作效率、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的

评价（2 分）

3.5

12
供应商的评价

（4 分）

是否公平、公正对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
商（1 分）

是否为供应商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供应商提供
必要的服务（1 分）

对工作效率、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的
评价（2 分）

4

13
评审专家的评价

（4 分）

是否为专家提供必要的设施、环境等（1 分）
是否充分保障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依法享

有的权利（包括知情权、评审权、表决权等）（1
分）

对工作效率、工作人员态度和服务质量的评价
（2 分）

4

14
供应商信用信息
查询及使用情况

（5 分）

是否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，在采购文件中
作出有关供应商信用记录的要求，并通过有关信用

查询平台查询并使用供应商信用信息（5 分）

5

15

政府采购信息
公开率

（8 分）

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率＝公开的项目数量÷受
托采购项目数量×100%

（100%为 8 分，85-99%为 6 分，70-84%为 4 分，

60-69%为 2 分，不足 60%得 0 分）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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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核范围 考核内容与分值 评分

16
采购项目执行率

（3 分）

采购项目执行率=当年度完成采购项目数÷当
年度受理采购项目数×100%

（80%以上为 3 分，80-50%为 2 分，50%以下为 1
分）

3

17
质疑答复满意率

（5 分）

质疑答复满意率＝（1-答复质疑后被有效投诉

的次数÷被质疑的次数）×100%

（90%以上为 5 分，80-89%为 4 分，70-79%为 3 分，
60-69%为 2 分，50-59%为 1 分，不足 50%得 0 分）

5

总分 100 分 97.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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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:上海市财政局

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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